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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受深圳市锐明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本所已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

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

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出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9 年 3 月 22 日出具《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 

根据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反馈要求，本所对有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同

时，根据中国证监会提出的要求，立信会计师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对《深圳市

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19]第 ZI10057

号）（以下简称“调整后《审计报告》”）中发行人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的部分财务数据进行了调整，因此，本所就前述相关事项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合称“前期法律意见书”）中的内容进行

修改补充，并构成《律师工作报告》、前期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

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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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前期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的含义

与前期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

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提交中国证监会审查，并依法对所出具

的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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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关于反馈问题的回复 

关于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深圳中电投资报关出口。请发行人：（1）逐条

对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问题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3 号）的规定情形，说明发行人通过深圳

中电投资报关出口的操作过程，发行人出口合同、向深圳中电投资内销合同、

深圳中电投资外贸合同如何约定，以及深圳中电投资按自营出口的规定申报退

（免）税是否符合上述规定，发行人是否存在被补征税款的风险；（2）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通过深圳中电投资报关出口如何认定客户和回款方，是否作为

第三方回款统计。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 发行人通过深圳中电投资报关出口的相关约定及操作事实情况、深

圳中电投资按自营出口的规定申报退（免）税符合《关于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

口货物退（免）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13 号，以

下简称“《13 号公告》”）规定 

经书面审阅发行人提供的其与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中电投资”）签署的《出口代理协议》《买卖合同》、发行人与境外客户签

署的合同、境外客户向发行人下达的采购订单、发行人向境外客户出具的采购

订单确认单、深圳中电投资出口发行人产品的报关单及提单、深圳中电投资向

发行人支付货款的支付凭证、发行人向深圳中电投资开具的销售发票及发行人

出具的确认与承诺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销售业务负责人及财务负责

人进行访谈等方式进行核查，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期间，发行人通过

深圳中电投资出口产品进行境外销售，深圳中电投资就其出口发行人产品依

《13 号公告》按自营出口申报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货物退（免）税。 

根据《13 号公告》的规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以自营方式出口国内生产

企业与境外单位或个人签约的出口货物，同时具备以下情形的，可由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按自营出口的规定申报退（免）税：（一）出口货物为生产企业自产

货物；（二）生产企业已将出口货物销售给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三）生产企

业与境外单位或个人已经签订出口合同，并约定货物由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出口

至境外单位或个人，货款由境外单位或个人支付给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四）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以自营方式出口。”  

上述发行人通过深圳中电投资出口产品进行境外销售相关约定及事实情况

与《13 号公告》的具体规定逐条对照核查情况如下： 

序号 
《13 号公告》

规定 
约定及事实情况对照核查 是否符合 

1 
出口企业为外贸

综合服务企业 

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关于公布 2015 年广东省外贸

综合服务试点企业和培育对象名单的通知》（粤

商务贸函[2015]165 号）以及发行人出具的承诺与

确认，深圳中电投资于 2015 年被广东省商务厅认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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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3 号公告》

规定 
约定及事实情况对照核查 是否符合 

定为“外贸综合服务试点企业”，属于《13 号公

告》规定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2 
出口货物为生产

企业自产货物 

根据发行人与深圳中电投资签署的《出口代理协

议》及《买卖合同》、发行人向境外客户出具的

采购订单确认单、发行人的销售出库单、深圳中

电投资报关单及提单等文件，深圳中电投资出口

货物具体包括硬盘读盘器、硬盘录像机、视频录

像机、网络摄像头等，均为发行人自产货物。 

符合 

3 

生产企业已将出

口货物销售给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 

根据发行人与深圳中电投资签署的《买卖合同》

约定、发行人的销售出库单、发行人向深圳中电

投资开具的销售发票及深圳中电投资向发行人支

付货款的支付凭证，发行人已将出口产品销售给

深圳中电投资。 

符合 

4 

生产企业与境外

单位或个人已经

签订出口合同，

并约定货物由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

出口至境外单位

或个人，货款由

境外单位或个人

支付给外贸综合

服务企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发行人与境外客户签署的合

同、境外客户向发行人下达的采购订单、发行人

向境外客户出具的采购订单确认单及发行人出具

的确认与承诺，发行人与境外客户已明确： 

（1）发行人通过深圳中电投资出口产品销往境外

客户； 

（2）境外客户向深圳中电投资支付货款； 

（3）具体采购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

格、交货期、交货地址、运货方式、结算方式

等；相关产品售后及技术服务等由发行人承担。 

符合 

5 

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以自营方式出

口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深圳中电投资出口产品报关

单、提单及发行人向境外客户出具的采购订单确

认单，深圳中电投资以自营方式出口发行人产

品。 

符合 

根据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税务违法记录证明》、深圳市南山

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税务违法记录证明》、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

局于出具的《税务违法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

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网站查询，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受到重大税务行政处罚的情形。 

根据深圳市南山区国家税务局、深圳市南山区地方税务局出具的《纳税证

明》、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出具的《纳税证明》、发行人向深圳

中电投资开具的增值税销售发票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015 年度、2016 年

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发行人与深圳中电投资的销售均缴纳增值税，发

行人不存在欠缴税款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深圳中电投资按自营方式出口的业务模式符合《13

号公告》的相关规定，发行人通过深圳中电投资报关出口进行境外销售的方式

不存在被补征税款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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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圳中电投资报关出口的第三方回款统计情况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确认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财务负责人进行访

谈，由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主要客户为穿透深圳中电投资之后发行人的实

际境外客户，而发行人基于与深圳中电投资之间签署的《买卖合同》及销售关

系，在深圳中电投资自营出口发行人产品的过程中，发行人销售回款的支付方

为深圳中电投资而非发行人的实际境外客户，基于谨慎性考虑，发行人已将报

告期通过深圳中电投资出口的销售比照第三方回款统计。 

第二部分  关于前期法律意见书的调整 

根据调整后《审计报告》对财务数据的调整，本所对前期法律意见书“本

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中引用报告期内经审计净利润数据的内容相应调整为

“发行人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分别为 4,288.34 万元、11,088.22

万元及 14,406.44 万元”，发行人仍符合《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

项的规定及《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 

 

（下接签字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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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之

签字盖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孙昊天  

 

王  鹏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一九年    月    日


